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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教師借調辦法 

民國 101年 6月 26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民國 112年 5月 31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議通過(自 112年 8月 1日生效) 

 

第一條  制訂依據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

展需求、提昇教學水準，促進產學合作，活絡人才交流，借出或借入

教師，以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特參考教育部訂頒「教師借調處理

原則」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借出資格、限制、職務： 

專任教師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得借出擔任政府機關、公民營

事業機構或公私立學校專任職務，且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 
 

教師借出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借出期間每次以兩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至多以四年為限，惟仍應

依借調程序辦理。 
 

如借出職務有任期，且任期超過四年，其借出期間依其任期辦理，且

以一任為限。 
 

借出服務期間，不得有轉借至其他單位服務之情形，如有違反者，視

同自行辭職。 
 

借出期滿前以書面依行政程序報校辦理歸建，如未具正當理由，期滿

後一個月內未辦理歸建者，視同自行辭職。 
 

第三條  借出員額： 

借調教師員額，以各系（所、中心）專任教師總人數 10％為原則，但

未滿一人者，以一人計；同一機關、機構、學校同時向本校借調教師

人數，以三人為限。 
 

第四條  借出程序： 

教師借出應由借調機關、機構、學校來函徵詢本校同意，先經系（所、

中心）提出書面評估報告，其內容包括：1.所遺職務、課務之安排 2.

碩士論文指導之安排 3.導師職務替代人選 4.系（所、中心）研究、評

鑑等學術能量之影響。 
     

前項評估報告，經系（所、中心）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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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函覆同意借出。 
 

第五條  借出教師之權利義務： 

教師借出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並應於離校之日起辭去所兼任之行政

職務，其薪資、年終工作獎金均由借調之機關、機構、學校支付。 
 

教師借出期間，每學期返校義務授課二學分以上者，其任教年資視為

不中斷。 
 

教師借出年資，於辦理教師升等、年資加薪、退休、撫卹、資遣時，

得否採計，各依相關規定辦理。 
 

教師借調期間，應遵守教師倫理規範。 
 

第六條  借出教師之課程處理： 

教師借出期間所遺課程，各系（所、中心）得增聘約聘教師或兼任教

師授課。 
 

第七條  借出教師之學術回饋金 

教師借調至公私立大學或公民營事業機構，借調之學校或機構應與本

校訂立合作合約，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 
 

教師借調至公私立大學，其學術回饋金每年不得少於該教師一個月本

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 
 

教師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構，其學術回饋金每年不得少於該教師一個

月本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且不得低於該教師借調至公民營事

業機構每月薪資總和的百分之十。 
 

學術回饋金撥付方式、次數由各系（所、中心）與借調之學校或機構

洽定，各系（所、中心）並得依個案調高回饋金額度。 

學術回饋金由學校收取後，按校方百分之三十，系（所、中心）百分

之七十比例分配。 
 

第八條  借入教師資格及員額： 

借入教師以公、私立大專校院專業表現優異之專任教授、副教授為限，

借入員額以全校專任教師人數 2%為限。 
 

第九條  借入教師之程序： 

本校借入其他大專院校專任教師須經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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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借入。 

第十條  借入教師之權利義務： 
          

借入之教師，應依本校規定授課，其權利與義務比照校內專任教師，

具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可擔任當然或選出之各種委員或代表，並應負

一切專任教師與兼任職務之法定責任。 
 

基於借入教師尚須返回原校義務授課，借入期間得由人事室簽報校長

核定，每月加發津貼新台幣捌仟元至壹萬貳仟元。 

借入本校之教師，若須返校義務教學或回饋事項，各從該校規定。 

借入教師服務期間每次以兩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至多以四年為限。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